


法鼓文理學院會計憑證調案申請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	申請調案事由
	

	憑證所屬年度
	
	計畫編號
	

	傳票日期
	
	內容摘要
	

	傳票號碼
	
	
	

	申請調案方式
	□影印                □調閱    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案件種類
	□ 調閱承辦業務或主管案件
(調閱承辦業務或主管案件時，先經單位主管核准)
□ 調閱非承辦業務或主管案件
(調閱非承辦業務或主管案件時，先經單位主管核准後，應會辦原承辦業務單位主管/計畫主持人同意)
□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申請人
	二級主管
	計畫主持人
(無可免蓋)
	會辦單位
(無可免蓋)
	會計室
	校長或
授權代簽人

	
	
	
	
	
	

	
	一級主管
	
	
	
	

	
	
	
	
	
	


注意事項:
1、 借調一般業務，單位主管核准後，經會計室審核同意。
2、 借調重要案件，單位主管核准後，經會計室審核同意，並簽請校長或授權人核准。
3、 申請調閱或影印會計憑證，原則不得攜出主計室並於歸還時點交確認。
4、 調閱會計憑證時，應保持會計憑證資料之完整，不得添註、塗改、增損、抽換、拆散等，並不得為簽准範圍外擅自影印或攜出案卷。
5、 會計憑證調閱內容中，如有涉及個人資料，調閱人應注意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定並予保密。
6、 借調一般業務，應於15日內歸還；借調重要案件，應於7日內歸還。歸還後，可重新借調。

	調借日期：
調借人簽名：
借出人簽名：
	歸還日期：
歸還人簽名：
點收人簽名：






